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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农农函〔2023〕811 号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：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自 2023 年

1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指导各地在尚未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

标合格证制度和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等办法前不等不

停，先期建立联动机制，共同做好相关工作，近日农业农村部联

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了《关于加强新修订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〉有关规定衔接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质

〔2023〕9 号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省全面推进实施“百县

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，加强从田间到餐桌农产品质量安全

全过程监管等工作实际，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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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督促指导做好承诺达标合格证规范开具及收购查验。各

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督促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批批开

具承诺达标合格证，并通过建立健全区域或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

服务站点支持和鼓励农户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。督促从事食用农

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开展食用农产品电子版承诺达标合格

证查验，或收取、保存纸质版承诺达标合格证。对收购的食用农

产品进行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的，收购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重新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并随付流通。督促指导农产品生产企

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产品收购者，在通过网络交易平台销售

食用农产品时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，并主动在网络交易平台农产

品营销宣传页上醒目亮证。鼓励和支持产地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

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（下简称省追溯管理平台）或

“粤农合格证”微信小程序开具电子版承诺达标合格证实施追溯

管理，通过扫描电子合格证上的二维码完成查验，系统自动保存

记录，提升追溯水平。

二、督促落实入场查验、进货查验和管理要求。各地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要督促食用农产品交易的集中交易市场（包括批发和

零售市场）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，强化入场查验。督促食用农

产品销售者、食品生产企业、餐饮服务企业和集中用餐单位食堂

全面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强化进货查验，鼓励优先采购带证

农产品。督促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全面应用省食用农产品市场销

售质量安全监管系统（下简称省食用农产品销售监管系统）查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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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存食用农产品进货凭证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凭

证。督促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依法加强对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

的管理，检查食用农产品经营行为及信息。鼓励食用农产品销售

者线上线下销售主动展示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
三、强化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衔接。各地农业农村

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建立健全承诺达标合格证问

题通报协查机制，及时通报、调查处理和反馈信息。推动农产品

生产经营主体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实施信息化及全程追溯

管理，实现本省生产的食用农产品由前端生产环节向后端零售市

场、餐饮单位、学校食堂等食品经营单位拓展延伸。各地农业农

村部门要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“四挂钩”，对应开不开、应

收不收、无依据乱开证等涉及承诺达标合格证违法行为依法及时

查处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、抽检等工作中发现承诺达

标合格证存在虚假信息或者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

不合格等问题，应及时通报当地同级农业农村部门。

四、加强承诺达标合格证监管与服务。各地要以贯彻新修订

的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和《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具体要求》

为主要内容，全面推进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实施主体全员培训。

充分运用省追溯管理平台提升数智化管理水平。广泛动员乡镇网

格化管理员和食品安全员加强开证验证、出证索证服务指导、巡

查检查；支持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、收购销售的单位和个人纳入

平台管理；鼓励入网主体参与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等级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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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，推行分级分类监管。支持各地依托基层公益性机构建立为农

户提供快速检测、自助开证等服务网点，为入驻追溯平台、纳入

监管主体名录的小农户等提供免费服务，引导农产品生产经营者

检测合格上市。鼓励食用农产品“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”三年行

动中的豇豆等 11 个重点品种主产区推广培训胶体金法快检技

术，同步在豇豆、牛蛙等重点品种所在区域重点乡镇配套胶体金

试纸卡及相关快速检测抽检设备，努力提升基层常规药物检测覆

盖率和准确率。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7 月 19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、省食品药品安

全与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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